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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自測自報的誠實申報誘因？一直是環境與資源管理制度關心的

課題。本文認為傳統文獻之徵收費率等於期望罰金，僅是誠實申報的必要條

件。本文透過學理分析，提出誠實申報的充分與必要條件。台灣固體廢棄物

管理採自測自報制度，為提高責任業者與處理業者的誠實申報誘因，每年花

費在認證稽核的費用，大約是監督查核費用的兩倍，是否具政策合理性？本

文以十五年（1998 年-2012 年）資料，進行實證分析，獲得政府監督查核

（或認證稽核支出）與廠商誠實申報具正相關性，驗證比較靜態之結果，說

明政府稽核努力的確有助誠實申報，以及政府在認證稽核支出高於監督查核

支出之合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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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基於環境保護與自然資源保育的考量，如何有效回收再利用？提高資源

使用效率，提高人民生活福祉，已成為政府的主要施政課題（Carvalho & 

Marques，2014）。都市固體廢棄物管理已成為全球重要環境問題（Marshall 

& Farahbakhsh，2012），且固體廢棄物與經濟成長呈正相關（McCarthy，

1994），因此，如何加強固體廢棄物管理，提高資源化價值，將是固體廢棄

物管理的重要挑戰（Meylan、Seidl & Spoerri，2013）。Kwerel（1977）最早

提出自測自報（self-reporting）制度下，應加強誠實申報誘因機制，提高廢

棄物管理效率；Harford（1987）認為適當的罰金型態（或設計）將是影響廠

商匿報的關鍵因子。Malik（2002）則強調適當的監督查核制度，可以降低

政府的執行成本（enforcement cost）；Kaplow 與 Shavell（1994）提出政府可

以透過徵收費率、匿報處罰及監督查核三種配套措施，提升誠實申報誘因，

以及降低執行成本，成為各國固體廢棄物管理自測自報制度的依據。 

Livernois 與 McKenna（1999）延申 Kaplow 與 Shavell（1994）的結論，

認為政府如果能夠隨機查驗廠商的申報量，將可以有效提高廠商誠實申報誘

因；Macho-Stadler 與 Pérez-Castrillo（2006）指出，政府的最適查核策略是優

先查核最容易監測的廠商（the easiest – to – monitor firms），然而，除非政府的

查核資源相當豐富，否則廠商均會有匿報行為；Dijkstra 與 Rübbelke（2013）

研究指出，個體（individual agents）與群體（group agents）對誠實誘因機制

的反應不一，認為個體相對較誠實申報。國內也有相關文獻探討誠實申報制

度設計問題，例如黃宗煌與楊東海（1997）討論政府如何建立「立即」與

「誠實」申報制度，認為可透過提高查核機率及徵收費等措施，促進誠實申

報制度的成本有效性；郭瑞基、王泰昌與王瑞君（2007）納入廠商申報成本，

及透過差別徵收費率誘因策略，探討對政府監督及執行成本降低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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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於 1998 年基於延長生產者責任（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以

下簡稱 EPR），開始實施都市固體廢棄物管理制度，針對政府公告之特定產

品製造或輸入業者（以下簡稱責任業者）徵收回收清除處理費（以下簡稱徵

收費），政府並將徵收費再補貼回收處理業者（以下簡稱處理業者）（註 1），

反映該活動的外部效益，目的在於提高回收處理率（註 2）。由於我國固體

廢棄物回收制度，亦採行自測自報方式，因此，為提高業者的誠實申報誘

因，政府每年編制龐大監督查核（對責任業者）與認證稽核（對處理業者）

預算，目的在扼阻責任業者短（匿）申報繳費，及處理業者虛（溢）申領補貼

之情形，以維持整體制度之公平與效率性。近十五（1998 年－2012 年）來，

政府約已累計支出 35.3 億元於監督查核（約 10.6 億元）與認證稽核（約

24.7 億元）業務上，約占廢棄物管理年度非營業基金支出總額的 22%，比例相

當高（註 3）。然而，政府的監督查核與認證稽核努力（或支出），是否達到

提升業者誠實申報誘因之效果？一直受到各界關注。 

傳統文獻大都以徵收費等於期望罰金，如 Kaplow 與 Shavell（1994）及

Macho-Stadler 與 Pérez-Castrillo（2006）（註 4），作為誠實申報的充分與必

要條件，然而，Friesen 與 Gangadharan（2013）進行實驗研究（experimental 

study），卻發現大部分的申報量都不真實。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為何？是否

政府的監督查核制度執行不力，導致期望罰金低於徵收費率？抑或徵收費率

太高，提高業者匿報邊際效益？抑或徵收費等於期望罰金，並不是「真實」

（genuine）的誠實申報誘因條件？本研究認為，徵收費等於期望罰金作為誠

實申報的誘因條件，可能不完備。原因是該條件忽略業者本業（或產品）的

收益，由於本業收益亦是業者思考是否匿報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以傳統

文獻之徵收費等於期望罰金條件，討論如何透過查核機制與費率手段，提升誠

實申報誘因，均不會達到「真實」的誠實申報量，如 Friesen 與 Gangadharan

（2013）的研究。 

綜合上述，可以歸納無法達到誠實申報誘因之原因有三：（1）最適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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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易訂定，或費率偏離最適費率；（2）政府沒有努力查核，或罰金制度沒有

嚇阻作用；（3）傳統文獻討論之誠實申報誘因條件不完備。其中，原因

（1）與（2）屬於實證問題；原因（3）則為理論問題。本研究針對原因

（2）與（3）進行討論。爰此，本研究擬依據我國固體廢棄物管理制度的特

色，分別建立責任業者與處理業者誠實申報理論模型，再檢視傳統文獻誠實

申報條件。此外，政府每年投入不少費用於監督查核與稽核認證費用，然

而，是否真的促進業者誠實申報？稽核認證費用大約是監督查核的兩倍，是

否具成本效益合理性？亦即是否可以提升廠商誠實申報量？均是本研究關心

的課題。由於政府查核支出與業者誠實申報量之關係為實證問題，因此，本

研究利用台灣近十五年（1998 年－2012 年）之環保署查核與稽核認證支出資

料，檢視政府查核支出與業者誠實申報量之關係，並驗證理論模型的推論。 

本研究內容安排如下，第一節為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探討固

體廢棄物之責任業者誠實申報徵收費率；第三節分析固體廢棄物之處理業者

誠實申報補貼率；第四節為政府查核與稽核認證努力與業者誠實申報實證分

析；最後一節為本文之結論。 

II  

代表性責任業者面臨政府的廢棄物清除處理收費制度，以及監督查核

下，追求期望利潤（expected profit）最大之最適生產與申報量決策（參考

Macho-Stadler 與 Pérez-Castrillo（2006）之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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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i 為市場上第 i 家責任業者之利潤函數（註 5）； i
jp 為第 i 家責任業者

生產第 j種財貨的市場價格，假設外生固定； i
jq 為第 i 家責任業者生產第 j種

財貨之市場銷售量（註 6）； jt 為第 j種財貨的單位徵收費（註 7），用以反映

責任業者的外部成本（externality cost）（註 8）； i
rjq 為第 i 家責任業者之第 j

種財貨申報量； i
sjq 為匿（短）報量（註 9），等於銷售量與申報量之差額，

倘若 0i
sjq  代表誠實申報， 0i

sjq 表示有匿報現象，見(2)式； ( )i i
j jc q 為第 i

家責任業者生產第 j 種財貨的成本函數，假設為生產量的凸函數（convex 

function），亦即 0  i i
j jc q ，且 2 2 0  i i

j jc q ； ),( 1Gqi
sj 為政府查獲責任業

者匿報之機率（註 10），假設為匿報量的凸函數，亦即 0 i
sjq ，

2 2 0i
sjq   ，表示責任業者的匿報量愈高，愈容易被政府查核匿報行為；

及政府查核努力（ 1G ）的凹函數（concave function）（註 11）， 01  G ，

02
1

2  G （註 12），表示政府愈努力查核，愈容易查核到責任業者的匿報

行為； )( i
sjqF 為責任業者遭查獲匿報的懲罰函數，假設匿報處罰費用採累進

費 率 （ 參 考 Macho-Stadler 與 Pérez-Castrillo ， 2006 之 設 定 ）， 亦 即

0 i
sjqF ，且 022  i

sjqF 。 

假設代表性責任業者為風險中立（risk neutrality）者，則(1)式可以縮減

為： 

11
[ ( ) ( , ) ( )]J i i i i i i ii j j j rj j j sj sjj

Max p q t q c q q G F q 


  － － －    (1a) 

上述最適問題的一階條件如下（本文假設 0i
jq  ， 0i

rjq  ）： 

i
sj

i
sj

i
j

i
j

i
j qFqFqcp  ///    (3) 

i
sj

i
sjj qFqFt  //    (4) 

其中， 0//  i
sj

i
sj qFqF  為責任業者匿報之邊際期望罰金，因此，(3)

式之經濟意義指出，責任業者的最適生產量，決定於生產之邊際收益（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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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 i
jp )與邊際期望成本（邊際生產成本( i

j
i
j qc  / )與邊際期望罰金之和）相

等之處。(4)式即是傳統文獻誠實申報條件，其經濟意義指出，代表性廠商的

最適申報量（或匿報量），決定於匿報量的邊際收益（以少繳徵收費 jt 表

示）等於邊際期望成本（以邊際期望罰金表示）。透過 (4)式（傳統文獻如

Kaplow 與 Shavell（1994）之方法）僅能獲得責任業者的最適申報量，然

而，該最適申報量未必等於責任業者的最適生產量（由 (3)式決定），易言

之，誠實申報的充分與必要條件應同時滿足(3)式與(4)式。爰此，將(4)式代

入(3)式可獲得： 

j
i
j

i
j

i
j tqcp  /  (5) 

(5)式可視為(3)式與(4)式聯立求解，亦即責任業者真實誠實申報（
i
rj

i
j qq  ）

的充要條件。(5)式指出，具有真實誠實申報誘因之徵收費費率( 
jt )應等於責

任業者的單位淨收入（商品價格扣除邊際生產成本）（令
i
j

i
j

i
j qcp  / ），

而非僅等於期望罰金。 

換言之，責任業者真實誠實申報條件，必須責任業者的單位淨收入曲

線、邊際期望罰金曲線（令
i
sj

i
sj qFqF  //  ）與單位徵收費費率

曲線等，三條曲線相交之處，如圖 1 之 a 點所示（詳細證明見附錄一）。經

濟意義說明如后：由於
i
j

i
j

i
j qcp  / 是

i
jq 的線性函數（linear function）

（註 13），且
i
sj

i
sj qFqF  //  為

i
rjq 的凸函數（註 14）。因此，圖

1 之 a 點表示，政府訂定之最適徵收費費率（如

jt 所示），如果恰好等於(3)

式與(4)式相交之處，即可誘使責任業者誠實申報（註 15）。然而，如果政府

訂定之單位徵收費（或實際徵收費） ( jt̂ )高於誠實申報誘因徵收費費率

( 
jt )，則責任業者最適生產量為 jq̂ ，如 b 點所示；最適申報量則為 rjq̂ ，如 c

點所示，即會產生 0ˆˆˆ  rjjsj qqq 的匿報量。 

綜合上述分析，傳統文獻之誠實申報條件為 t （本文之(4)式），將

存在無窮多組解，不確保廠商誠實申報。由圖 1 可知，

jt 為責任業者誠實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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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的最適徵收費費率水準，可稱為「保留徵收費費率」（reservation impose 

fee），亦即責任業者誠實申報的最高徵收費費率，抑或不誠實申報的最低徵

收費費率。如果政府訂定的徵收費費率高於

jt ，將產生匿報現象，且費率愈

高，則匿報量愈大（註 16）。反之，政府訂定的徵收費費率不必低於

jt ，因

為，徵收費費率為

jt 時，已誘發責任業者誠實申報動機。由此可謂，傳統文

獻之誠實申報條件， t ，僅是誠實申報的必要條件。如果再加上，

 ，亦即 t （本文(5)式）是誠實申報的充分條件。（此結果可以回

應 Friesen 與 Gangadharan（2013）認為自測自報制度設計非常重要的觀點）

獲得本文命題 1 如下： 

[ 1] 

 

 
 
 
 
 
 
 
 
 
 
 
 
 
 
 
 

資料來源：本研究。 

1  

責任業者最適決策的比較靜態分析結果（註 17），彙整如表 1 所示。經

濟意義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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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外生變數 x jdq dx  rjdq dx  i
sjdq dx  

i
jp  > 0 > 0  0 

jt  < 0 < 0 > 0 
1G    0 > 0 < 0 

資料來源：本研究。 
註 1：「0」表示不影響；「> 0」表示正向影響；「< 0」表示負向影響。 

2.1  

產品價格與生產量及申報量呈現同向變化關係，表示責任業者之產品價

格愈高，將提高其邊際效益，提高生產誘因。且產品價格提高，增加責任業

者總收益，在 p t 的情況下，降低徵收費占總收益的份額（share），因而，

也提高廠商申報量誘因。若加總式上述兩兩效果，可獲得（註 18）： 

0 i
j

i
rj

i
j

i
j

i
j

i
sj dpdqdpdqdpdq －  (6) 

(6)式表示產品價格對生產量與申報量的影響效果相同，隱含產品價格提高，

將等幅提高生產量與申報量，換言之，不會影響責任業者誠實申報行為。 

2.2  

單位徵收費與責任業者生產量及申報量呈現反向變化關係。易言之，提

高單位徵收費，將增加責任業者邊際社會成本，導致生產量降低，並提高責

任業者匿報誘因。 

2.3  

政府提高查核努力，將提高責任業者匿報的期望處罰成本，一方面不影

響生產量（見(3)式），另一方面，提高申報量（見(4)式），易言之，將提高

責任業者誠實申報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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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的比較靜態分析結果，產品價格變動不影響廠商匿報行為，然而，

徵收費與查核努力變動，將影響責任業者的匿報行為。獲得本文的結果 1 如下： 

[ 1] 

 

結果 1 可以用圖 2 說明之，圖 2 為一個標準的四象限圖，第一象限為最

適生產量決策模型（見(3)式）；第二象限為 45° 轉換線；第三象限為(2)式限

制式；第四象限為最適申報量決策模型（見(4)式）。假設在既定
0
jt 徵收費費

率下，政府在 0
1G 政府查核努力下，均衡產出、申報量與匿報量分別為

0
jq 、

0
rjq ，及

000
rjjsj qqq  ，如圖 2 之 a 點與 b 點所示。倘若政府提高查核努力至

1
1G ，依據表 1 之比較靜態結果，不改變生產量，亦即

10
jj qq  ，如圖 2 之 a

（或 a’）點；導致曲線左移，提高申報量至
1
rjq （如 b’ 點所示），易言之，

降低匿報量至
1
sjq 。 

 

 
資料來源：本研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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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代表性處理業者面臨政府廢棄物回收處理補貼制度，以及稽核認證下，

追求期望利潤（expected profit）最大之最適回收處理與申報量決策如下： 

)]()([])()[1(
11

k
sl

k
l

k
l

k
rll

k
l

L

l l
k

l
L

l
k
l

k
l

k
rll

k
ll

k
l

k qHqcqsqrqcqsqrEMax   
－－ 

  
 (7) 

. . k k k
sl rl ls t q q q        (8) 

其中， kE 為市場上第 k 家處理業者之期望利潤函數， k
lr 為第 k 家處理業者

再生處理第 l 種廢棄物之單位資源化價值（亦即廢棄物處理後轉變為二次料

的市場價格），假設固定； l 為廢棄物回收處理後轉變成為資源物質之轉換

率，假設固定；
k
lq 為第 k 家處理業者實際回收處理第 l 種廢棄物的數量； ls

為第 l 種廢棄物單位補貼費；
k
rlq 為第 k 家處理業者回收處理第 l 種廢棄物之

申報量（用以申領補貼費之費基）； k
slq 為虛（溢）報量，等於回收處理量與

申報量之差額，見(8)式； ( )k k
l lc q 為第 k 家處理業者對第 l 種廢棄物之回收處

理 成 本 函 數 ， 假 設 回 收 處 理 成 本 具 凸 性 （ convex function ）， 亦 即

0 k
l

k
l qc ，且 0)( 22  k

l
k
l qc ；假設 2( , )k

slq G 為虛（溢）申報的凸函數，

亦即 0 k
slq 及 0)( 22  k

slq ；假設為政府稽核認證努力的凹函數，亦即

02  G ，且 0)( 2
2

2  G ； )( k
slqH 為查獲處理業者虛（溢）申報的懲罰函

數，假設虛（溢）報處罰費用採累進費率（參考 Macho-Stadler 與 Pérez-

Castrillo（2006）之設定），亦即 0)(  k
sl

k
sl qqH ，且 0)()( 22  k

sl
k
sl qqH 。 

假設代表性處理業者為風險中立（risk neutral）者，則(7)式可以縮減為： 

)()(
1

k
sl

L

l
k
l

k
l

k
rll

k
ll

k
l

k qHqcqsqrMax   
－

 (7a) 

上述最適問題的 Kuhn Tucker 條件如下（本文假設 0k
lq  ， 0k

rlq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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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sl

k
sl

k
l

k
l

k
ll qHqHqcr         (9) 

k
sl

k
sll qHqHs        (10) 

其中， 0 k
sl

k
sl qHqH  為代表性處理業者溢報之邊際期望罰金，

因此，(9)式之經濟意義指出，代表性回收處理責任業者的最適回收處理量，

決定於回收處理之邊際效益（轉換率與二次料單位資源化價值之乘積

（ k
l lr ））與邊際成本（等於 k

l
k
l qc  與邊際期望罰金之和）相等之處。

(10)式即是傳統文獻誠實申報條件，其經濟意義指出，代表性廠商的最適申

報量（或溢報量），決定於溢報量的邊際收益（以多領取補貼費表示）等於

邊際成本（以邊際期望罰金表示）。 

透過(10)式僅能獲得處理業者的最適申報量，然而，該申報量未必等於

處理業者的最適生產量（由(9)式決定），易言之，誠實申報的充分與必要條

件應同時滿足(9)式與(10)式。爰此，將(10)式代入(9)式可獲得： 

k
ll

k
l

k
ll rqcs    (11) 

(11) 式可視為  (9) 式與  (10) 式聯立求解，亦即處理業者真實誠實申報  ( k
rl

k
l qq  ) 

的充要條件。(11)式指出，具有真實誠實申報誘因之補貼費率( 
ls )應等於處

理業者的單位淨成本（邊際生產成本扣除回收處理之邊際效益）（令
k

ll
k
l

k
l rqc  / ），而非僅等於期望罰金。換言之，處理業者真實誠實申

報條件，必須處理業者的單位淨成本曲線、邊際期望罰金曲線（令

k
sl

k
sl qHqH   ）與單位補貼費率曲線三條曲線相交之處，如圖

3 之 a 點所示。經濟意義說明如后：由於
k

ll
k
l

k
l rqc  / 是

k
lq 的線性函

數（註 19），且 k
sl

k
sl qHqH    是

k
rlq 的凸函數（註 20）。因此，

圖 3 之 a 點表示，如果政府訂定之最適補貼費率( 
ls )，恰好等於(9)式與(10)式

相交之處，即可誘使處理業者誠實申報（註 21）。然而，如果政府訂定之補貼

費率( lŝ )低於誠實申報誘因補貼費率( 
ls )，則處理業者最適處理量為 lq̂ ，如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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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所示；最適申報量則為 rlq̂ ，如 c 點所示，即會產生 0ˆ ˆ ˆsl rl lq q q   的匿報

量。 

綜合上述分析，傳統文獻之誠實申報條件為 s （本文之（10)式），

將存在無窮多組解，並不確保誠實申報存在。由圖 3 可知，

ls 即為處理業者

誠實申報的最適補貼率，可稱為「保留補貼率」（reservation subsidy rate），

亦即處理業者誠實申報的最低補貼率，抑或不誠實申報的最低補貼率。如果

政府訂定的徵收費費率低於

ls ，將產生匿報現象，且補貼率愈低，匿報量愈

大（註 22）。易言之，政府訂定的補貼率不必高於

ls ，因為，處理業者將誠

實申報。由此可謂，傳統文獻之誠實申報條件， s  ，僅是誠實申報的必

要條件。如果再加上，  ，亦即 s  （本文(11)式），則是誠實申報的

充分條件。獲得本文命題 2 如下： 

[ 2] 

 

 
 

資料來源：本研究。 

3  



Ever Romel Rosalez  
 123 

處理業者最適決策的比較靜態分析結果（註 23），彙整如表 2 所示。比

較靜態的經濟意義說明如表 2。 

2 1 

外生變數 y dydqk
l dydqk

rl dydqk
sl  

k
lr  > 0 > 0 0 

ls  > 0 > 0 > 0 

2G  0 < 0 < 0 
資料來源：本研究。 
註 1：「0」表示不影響；「> 0」表示正向影響；「< 0」表示負向影響。 

3.1  

二次料單位資源化價值分別與回收處理量與申報量呈現同向變化關係。

表示處理業者之二次料單位資源化價值愈高，提高其邊際效益，將增加回收

處理。且二次料單位資源化價值提高，增加處理業者的總收益，在 sr  的

情況下，降低補貼費占總收益的份額（share），從而也提高廠商申報量誘

因。加總上述兩效果如下（註 24）：  

0 k
l

k
l

k
l

k
rl

k
l

k
sl drdqdrdqdrdq －      (12) 

(12)式表示二次料資源化價值對回收處理量與申報量的影響效果相同，隱含

二次料資源化價值提高，將等幅提高回收處理量與申報量，換言之，沒有改

善誠實申報誘因。 

3.2  

補貼費率與處理業者之回收處理量與申報量均呈現正向變化關係。單位

補貼費提高，一方面降低處理業者回收處理廢棄物之邊際成本，致提高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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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量；另一方面，則增加申報量，提高溢報誘因。易言之，補貼費率與溢

報量呈現正向的關係，意即補貼費率愈高，溢報的誘因就愈高。 

3.3  

政府稽核認證努力並不影響回收處理量。然而，若政府執行努力程度愈

高，提高了處理業者溢報的期望處罰成本，降低了溢報誘因，減少其申報

量。換言之，若政府執行努力提高，可以有效抑制處理業者的溢報誘因。 

由表 2 的比較靜態分析結果可知，二次料資源化價值變動不影響廠商匿

報行為，然而，補貼費與稽核認證查核努力變動，將影響處理業者的匿報行

為。獲得本文的結果 2 如下： 

[ 2] 

 

結果 2 可以圖 4 說明之，圖 4 為一標準的四象限圖，第一象限為最適申

報量決策（見(10)式）；第二象限為 45° 轉換線；第三象限為(8)式限制條件；

第四象限為最適處理量決策（見(9)式）。假設在政府既定補貼率
0
ls ，政府在

0
2G 政府稽核努力下，均衡產出、申報量與匿報量分別為

0
lq 、

0
rlq ，及

000
rllsl qqq  ，如圖 4 之 a 點與 b 點所示。倘若政府提高稽核努力至

1
2G ，依

據表 2 之比較靜態分析結果，不改變處理量，亦即
10
ll qq  ，如圖 4 之 a（或 a’）

點；導致曲線左移，降低申報量至
1
rlq （如 b’點所示），易言之，降低匿報

量至
1
sl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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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 

4  

IV  

綜合前文分析可知，保留徵收費費率與保留補貼率訂定是影響誠實申報

的關鍵因子。爰此，本節擬利用前文誠實申報條件，例如
i
rj

i
j qq  （責任業

者）與
k
rl

k
l qq  （處理業者），進一步探討保留徵收費費率與保留補貼率訂定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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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為求得保留徵收費費率的清爽解，本研究假設，責任業者生產成本為

2( ) / 2i i
j jc q （符合凸函數），因此，淨收入曲線為 i i

j jp q   （符合為
i
jq

的線性函數）；期望罰金函數設定為 2 1/ 2
1( / )rjq G IJ  （符合為

i
rjq 的凸函

數，及 1G 的凹函數）， I 為責任業者家數， J 為責任業者應申報繳交徵收費

的產品型態總數， IJ 為每年所有責任業者應申報繳交徵收費的總產品數，

因此， 1 /G IJ 代表政府每年平均分配至每一個應申報繳交徵收費產品的查核

費用。利用(3)式，且假設達到誠實申報條件( i
rj

i
j qq  )，可獲得下式： 

2/1
1

2 )/( IJGqqp rj
i
rj

i
j    (13) 

求解(13)式，可以獲得最適（或誠實）申報量（註 25）： 

2/1

2/1
1

)/(2

)/(411

IJG

IJGp
q j

rj




 

再將上式代入(5)式，可以獲得最適保留徵收費費率( t )為： 

2/1
1

2/1
1

2/1
1

)/(2

)/(41]1)/(2[

IJG

IJGpIGp
t jj

rj




  
(14)

 

(14)式即是保留徵收費費率水準，決定於責任業者單位商品價格及單位政府

監督查核努力水準。由於 2
12 ( / )jp G IJ 遠大於 1，因此， (14)式可以再縮減

為： 

4/1
1

2/1

)/(
)(
IJG

p
pt

i
ji

jrj 

  
(14a)

 

由(14a)式可知，商品價格愈高，保留徵收費費率可以提高( / 0jt 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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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監督查核努力提高，將提高申報量與降低匿報量（見表 1 之比較靜

態），因此，為維持責任業者誠實申報誘因，可以降低保留徵收費費率

( 1/ 0t G   )，如圖 5 所示，保留徵收費費率可由 t 下降至 t。 

 
資料來源：本研究。 

5  

4.2  

為求得保留補貼率的清爽解，本研究假設，處理業者生產成本為

2( ) / 2k k
l lc q （符合凸函數），因此，淨成本曲線為 k

l l lq r   （符合為 k
lq

的線性函數）；期望罰金函數為 2 1/ 2
2( / )rlq G LK  （符合為 i

rjq 的凸函數，

及 2G 的凹函數）， K 為處理業者家數， L 為處理業者可申請補貼費的產品型

態總數， LK 為每年所有處理業者可申請補貼費的總產品數，因此， 2 /G IJ

代表政府每年平均分配至每一個申請補貼費產品的稽核認證費用。利用(9)

式，且假設達到誠實申報條件（ k k
l rlq q ），可獲得下式： 

2/1
2

2 )/( LKGqrq rllll   (15) 

求解(15)式，可以獲得最適（或誠實）申報量（註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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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

2/1
2

)/(2
)/(411

LKG
LKGr

q ll
rl




  
(15a)

 

再將上式代入(11)式，可以獲得最適保留補貼率( s )為： 

2/1
2

2/1
2

2/1
2

)/(2
)/(41])/(21[

LKG
LKGrLKGr

s llll
rl

 


  
(16)

 

(16)式即是保留補貼率水準，決定於處理業者單位二次料資源化價值及單位

政府認證稽核努力水準。由於 1/ 2
22 2( / )l lr G LK 遠大於 1，因此，(16)式可以

再縮減為： 

ll
ll

rl r
LKG
rs 




4/1
2

2/1

)/(
)(

  
(16a)

 

由(16a)式可知，二次料資源化價值愈高，保留補貼率可以降低( / 0s r   )；

政府稽核認證努力提高，將降低申報量與溢報量（見表 2 之比較靜態），因

此，為維持處理業者誠實申報誘因，應該降低保留補貼率( 2/ 0s G   )，如

圖 6 所示，保留徵收費費率應由 s下降至 s。 

 
資料來源：本研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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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近十五年（1998 年－2012 年）來，政府已累計支出 28 億元於監督查核

與認證稽核業務上，且稽核認證費用（ 2G ）（平均每年約 164,800 千元）大

約是監督查核費用（ 1G ）（平均每年約 82,200 千元）的兩倍，其成本效益的

合理性為何？亦即政府投入的成本是否提升足夠的申報量，需要進一步討

論。由於政府監督查核與認證稽核主要目的在於降低匿（溢）報量，因此，

可由提高誠實申報量或降低匿（溢）報量之績效，判斷 1G 與 2G 水準的合理

性。爰此，本研究依據比較靜態分析（註 27），可以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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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式與(18)式即是政府監督查核與認證稽核支出之績效，可知，決定於：

（1）罰金水準（如 F 或 H）；（2）處罰機制設計（如 qs
F , q qs s

F 或 qs
H ,

q qs s
H ）：例如累進或固定費率；（3）監督查核與認證稽核效率（如 sq ,

1Gqs
 ,

1G 或
sq ,

2Gqs
 ,

2G ）。綜合上述， 1G 與 2G 水準的合理性，無法由先

驗之制度設計判斷，將屬於實證問題。 

5.1  

臺灣地區現行資源回收收費補貼制度係自 1998 年起實施，本研究蒐集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源回收管理基金管理委員會（2013）1998 年至 201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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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決算資料得知，近十五年來，責任業者申報營業量及處理業者回收處理

量，詳見表 3。表 3 之營業量係由責任業者自行申報，未經政府查核，為本

研究所稱責任業者申報量
i
rjq ，而回收處理量係經政府執行稽核認證作業後

加以確認，並將查獲之雜質或非允收補貼之物質，自業者原申報之回收處理

量中加以扣除，故為本研究所稱處理業者回收誠實申報量 k
rlq （註 28）。 

政府歷年各項應回收廢棄物收費費率及補貼費率，分別以 jt 與 ls 表示，

詳見表 3（註 29）。由表 3 可知，近十五年來，平均徵收費率及平均補貼費

率，分別為 51.89 元/公斤，及 46.36 元/公斤，可見，平均徵收費率略高於平

均補貼費率，顯示，政府執行固體廢棄物管理是採行量入為出，及自足性的

財務管理方式。責任業者及處理業者之監督查核及認證稽核作業支出，分別

以 1G 與 2G 表示，詳見表 3。由表 3 可知， 1G 與 2G 呈現變化波動現象，近十

五年來的累計支出，分別達到 10.6 億元及 24.7 億元，平均每年的監督查核

支出為 82.2 百萬元及認證稽核支出為 164.8 百萬元，可知政府的認證稽核支

出規模高於監督查核支出，顯示政府對處理業者的補貼作業採行更謹慎的作

業程序。 

5.2  

由於本研究的資料為時間序列（time series）資料，為確保時間序列資

料為長期定態（steady state），及避免假性迴歸（註 30）。本研究利用 E-

views 計量經濟分析軟體，進行單根檢定（unit root test）及共整合檢定（co-

integration test）。單根檢定在確認指標之時間序列值是否具定態，而共整合

檢定的目的則是確認兩項變數是否具長期穩定關係。 

5.2.1  

本文採用「擴充的 DF 檢定」，也就是 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

單根檢定方法（註 31），其檢定結果詳見附錄三之附表 3-1。由附表 3-1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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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各指標項目 ADF 統計值於一階差分後皆拒絕虛無假設，表示各項指標

間具一階差分共整合關係。 

3 1998 2012  

時間 
i
rjq  

（申報營業量/ 
公斤） 

k
rlq  

（申報處理量/
公斤） 

t  
（元/公斤）

s  
（元/公斤）

1G  
（仟元） 

2G  
（仟元） 

1998  508,575,325 144,016,464 35.25 32.80   8,7621  90,0761 

1999  979,437,982 491,123,492 35.25 32.80  30,4102 215,8312 

2000 1,178,708,915 563,490,026 35.25 32.80  43,2963 184,8433 

2001 1,041,899,476 703,233,515 48.91 52.08  85,657 163,397 
2002 1,171,118,140 693,505,955 54.23 48.92  65,619 134,423 
2003 1,254,961,323 739,139,279 54.39 48.58  77,924 156,462 
2004 1,359,497,406 736,546,278 57.23 49.50  90,195 163,147 
2005 1,461,249,762 755,734,915 59.90 45.43 100,854 183,834 
2006 1,288,405,311 876,832,359 61.58 52.51  82,519 183,397 
2007 1,278,374,430 912,458,723 52.19 51.02  87,531 175,431 
2008 1,148,717,501 893,824,562 54.79 47.83  70,548 199,234 
2009 1,165,615,765 878,690,376 50.41 45.62  56,007 214,276 
2010 1,262,798,902 940,656,784 58.29 50.20 105,048 217,241 
2011 1,324,386,348 944,422,529 63.44 53.31  75,463 193,887 
2012 1,301,479,700 910,685,872 57.30 51.98  82,163 181,677 
平均 - - 51.89 46.36  82,200 164,8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源回收管理基金管理委員會，2013。 
註 1：僅計 1999 年度決算數 1/2，故僅係半年期間之經費支用數。 
註 2：係以 1999 年上半年及 2000 年度決算數 1/3 加 1999 年度決算數 1/2 計之。 
註 3：係以 1999 年下半年及 2000 年度決算數 2/3 計之。 

5.2.2  

共整合的意義，就是一組非定態時間序列變數的線性組合變成定態，其

中線性組合結果的階次，以階次最大者為共整合階次。前小節所做的指標單

根檢定結果，發現大部分指標值具單根特性，因此，為探討指標間的長期穩

定關聯性，必須進一步進行共整合檢定。共整合檢定結果詳見附錄三之附表

3-2，由附表 3-2 可知，營業申報量與處理申報量與其他變數之間具一階差分

共整合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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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3.1  

為確認政府監督查核支出（或努力） ( 1G ) 與認證稽核支出（或努力）

( 2G ) 對責任業者申報量  ( rjq ) 及處理業者回收處理量  ( lq ) 之影響，本研究利

用表 3 資料，進行迴歸分析（註 32），迴歸結果彙整如表 4 所示。由表 4 可

以發現， 1G 與 2G 之迴歸係數相當顯著，達到 99% 可信賴，且迴歸係數（彈

性值）分別為 0.46 與 1.314，均大於零，隱含政府的監督查核與認證稽核的

努力，的確有助於提高業者的申報量，或提高業者誠實申報誘因。此外，認

證稽核支出彈性值高於監督查核支出彈性值，顯示處理業者的申報量對政府

的稽核認證的誠實申報誘因相對較顯著，易言之，政府在認證稽核支出的政

策效果較佳。這也可以驗證，政府認證稽核支出，雖然僅是監督查核支出兩

倍（詳見表 3），然而，彈性值卻大約增加 3.5 倍。顯示認證稽核努力具有規

模報酬遞增的效果。 

5.3.2  

表 4 顯示，徵收費的迴歸係數雖然不顯著，然而，與營業申報量呈反向

關係，與前文之比較靜態結果吻合。補貼費費率與處理業者的誠實申報量，

則呈現高度顯著性（99%可信賴）與正向關係，同樣符合前文比較靜態結

果。同時，補貼率迴歸係數（1.592），大約是徵收費率迴歸係數（0.159）的

10 倍，顯示，補貼費對處理業者的匿報誘因的確有高於責任業者的匿報誘

因的傾向。分析結果，可以支撐政府在認證稽核支出高於監督查核支出之政

策措施的合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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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迴歸方程式 R2 

監督查核努力與責任業者申報量之迴歸方程式 

1*** *** ( 0.732)(4.781) (8.829)
ln 18.34 0.46 ln 0.159 lni i

rj jq G t


    
0.870 

認證稽核努力與處理業者處理量之迴歸方程式 

2( 7.545) (7.729) (7.659)*** *** ***
ln 33.768 1.314 ln 1.592 lnk k

rl lq G s


     
0.932 

資料來源：本研究。 
註 1：括號內數字為 t 值；***表示迴歸係數 1%顯著（或 99%可信賴）。 

VI  

如何提高自測自報的誠實申報誘因？一直是環境與資源管理制度關心的

課題。本文認為傳統文獻，以徵收費率等於期望罰金作為誠實申報條件，由

於缺乏對申報者本業產品收益的考量，因此，僅是誠實申報的必要條件。本

文透過學理分析，以及台灣固體廢棄物管理制度的特性，分別針對責任業者

徵收制度及處理業者補貼制度，補充一個充分條件，提出「真正」誠實申報

的充分與必要條件。由於台灣固體廢棄物管理制度相當成功，政府每年也花

費龐大的監督查核與認證稽核費用，目的在於提高責任業者與處理業者的誠

實申報誘因，促進固體廢棄物管理制度的效率性與公平性。然而，認證稽核

費用大約是監督查核的兩倍，是否具政策合理性？爰此，本文以近十五年資

料，進行實證分析，分別檢視政府監督查核與認證稽核費用的誠實申報誘因

效果，以及徵收費與補貼費之誠實申報效果。實證結果發現：（1）各項變數

之迴歸係數符號，符合理論模型的比較靜態效果；（2）處理業者對政府的認

證稽核努力及補貼率較敏感（相較於責任業者對監督查核努力及徵收費），

驗證政府在認證稽核支出高於監督查核支出的合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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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實證分析涉及龐大資料的整理，因此，過去甚少進行相關議題

的研究，這是本研究的主要價值之一。此外，實證結果除了驗證比較靜態分

析結果，同時，由徵收費與責任業者申報量呈負相關，及補貼費與處理業者

處理量呈正相關可知，適當徵收費費率及補貼費費率訂定的重要性，政策意

含指出，政府必須動態檢討費率訂定的合理性，以利提高廠商誠實申報誘

因。 

本文假設徵收費與補貼費率為外生固定，然而，在台灣現行固體廢棄物

管理制度，是在預算平衡基礎下，考量徵收費率與補貼費率，因此，兩者應

具連動性。然而，如果考量整體社會福利最大化下，則最適徵收費率與補貼

費率應如何訂定？此外，在現行補貼制度下，主要補貼對象為處理業者，然

而，對提升回收處理量有實質幫助者，卻是都市固體廢棄物產生源，亦即決

定於家戶民眾是否能夠做好源頭分類，然而，現行政策尚未將補貼機制擴及

家戶端對垃圾分類的誘因上。實證上，本文以加總資料進行分析，喪失個別

廠商行為特徵，這是本研究限制。上述問題，攸關台灣固體廢棄物管理制度

的健全性，均是未來可以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投稿日期：2015 年 7 月 7 日 
接受日期：2015 年 10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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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十五年（1998－2012）來，責任業者繳交金額約達 778.4 億元；回收業者接受

補貼金額約達 695.4 億元。（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源回收管理基金管理委員會，

2013）。 
2. 近十五年（1998－2012 年）來，台灣的固體廢棄物處理已產生極大績效，每人每

日固體廢棄物量由 1997 年的 1.14 公斤，下降至 2012 年的 0.4 公斤，成為全球的

典範（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源回收管理基金管理委員會，2013）。 
3. 政府回收基金徵收金額約達 756 億元，其中，信託基金之用途為補貼廢棄物之回

收處理，收入預算編列計約 599 億元，實際支出約 540 億元；另非營業基金之用

途則係支應行政管理、宣導推廣、獎勵補（捐）助及查核與稽核認證等各項業

務，收入編列約 157 億元，實際支出約 127 億元。 
4. 徵收費可視為匿報的邊際效益，期望罰金則是匿報的邊際成本。 
5. 文獻上對誠實申報問題有多種處理方式，例如利用期望罰金模型或預期效用模型

（或展望理論）等，由於前者較普遍與分析方便，因此，本研究擬以期望罰金模

型探討廠商誠實申報問題，相關方法與文獻可參閱 Van Egteren 與 Weber（1996）
及 Stranlund 與 Dhanda（1999）等。 

6. 在現行制度下，政府對責任業者的收費費率，隨其產品而不同，包括鐵容器、

PTE 容器、機車、汽車、洗衣機、電腦主機、PVC 塑膠容器、冷暖氣機及監視器

等。因此，本研究必須區分產品類別。且本文假設生產量等於銷售量，沒有存貨

問題。 
7. 徵收費之費基為商品數量，與廠商別無關，因此，徵收費率沒有上標廠商別符

號。 
8. 在現行台灣回收制度下，費率固定不變。 
9. 一般而言，申報量小於或等於生產量，因此，匿報量大於或等於零，如果是後

者，則稱誠實申報。 
10. 抑可稱為政府查核廠商匿報的困難度，因此，愈小，表示廠商有較高的匿報能

力，或政府辨視廠商匿報能力愈低（Macho-Stadler、Pérez-Castrillo，2006）。 
11. 本研究以政府每年查核支出作為政府查核努力的代理變數，由於政府查核支出愈

高，隱含政府查核件數及到廠查訪次數愈多等。本文基於後續實證分析的方便

性，因此，以政府查核支出代表政府查核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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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假設政府查核努力成效遞減。 
13. 由於本文依據一般經濟學原理，假設成本函數是生產量的二次凸函數，因此，

/ 0i
jq   ； 2 2/ ( ) 0i

jq    ，隱含  是 i
jq 的線性函數（詳細證明見附錄一）。 

14. / 0rjq   ； 2 2/ ( ) 0i
rjq    ，隱含是 i

rjq 的凹函數（詳細證明見附錄一），且

存在一個最高申報量（ 0
rjq ），見圖 1。 

15. 由於申報量不可能大於生產量，因此，邊際期望罰金曲線的定義域（domain）為

0 i i
rj jq q  ，如圖 1 之曲線所示。 

16. 此現象符合直覺，亦可證明圖 1 的合理性。 
17. 基於文章篇幅考量，比較靜態詳細推導過程不贅述，有興趣的讀者可向聯繫作者

索取。 
18. 同註 16 之說明。 
19. / 0k

lq   ； 2 2/ ( ) 0k
lq    ，隱含  是 k

lq 的線性函數（詳細證明見附錄

二）。 
20. / 0rlq   ； 2 2/ ( ) 0k

rlq    ，隱含是 k
rlq 的凸函數（詳細證明見附錄二），

且存在一個最低申報量（ 0
rlq ），見圖 3。 

21. 由於申報量不可能小於回收處理量，因此，邊際期望罰金曲線的定義域

（domain）為 rl lq q ，如圖 3 之曲線所示。 
22. 此現象符合直覺，亦可證明圖 3 的合理性。 
23. 基於文章篇幅考量，比較靜態詳細推導過程不贅述，有興趣的讀者可向聯繫作者

索取。 
24. 說明同註 22。 
25. 需滿足 0i

rjq  。 
26. 需滿足 0k

rlq  。 
27. 基於文章篇幅考量，比較靜態詳細推導過程不贅述，有興趣的讀者可向聯繫作者

索取。 
28. 本文僅就責任業者申報量選擇鐵容器、PET 容器、機車、汽車及洗衣機等 5 項；

以及回收處理業者回收申報量選擇洗衣機、電腦主機、PVC 容器、冷暖氣機及監

視器等 5 項，進行實證分析。 
29. 計數轉換為計重之換算比為：機車 60kg/輛，汽車 800kg/輛，輪胎 9kg/條，電視機

25kg/台，洗衣機 40kg/台，電冰箱 50kg/台，冷暖氣機 60kg/台，電風扇 4kg/台，

筆記型電腦 4kg/件，電腦主機 12kg/件，監視器 12kg/件，印表機 9kg/件，鍵盤

1kg/件；潤滑油自 91 年 7 月起收費費率為 0，略不計入；農藥及特殊環境衛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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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廢容器係從原體進口價格或從成品重量收費，且占比極小，略不計入。 
30. 非定態變數間，可能會出現所謂「假性迴歸」（spurious regression）現象，也就是

在迴歸方法檢定的時候，如果採用的時間序列變數不是定態，則迴歸結果很有可

能使原本毫無因果關係的變數之間卻出現假的因果關係（楊奕農，2009）。 
31. ADF 檢定是用來確認資料是否存在單根，而 ADF 修正殘差項降低 DF 檢定力的問

題，使其檢定結果符合實際情形。 
32. 對數迴歸分析之迴歸係數即為本研究所需要之彈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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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寫淨收入曲線方程式如下（省略上下標）： 

cpqcp  /                                  (A-1) 

1.1  

(A-1)式對生產量(q)微分： 

  / 0q c       

由於 p 固定，且假設成本函數是生產量的二凸函數，因此，邊際成本

遞增， 0c  ，可以獲得淨收入曲線為負斜率。 

1.2  

由於成本函數為二次式，隱含邊際成本固定，亦即， 0c  。因此，

上式再對生產量  ( i
jq ) 二次微分： 

22 / 0jq     

上述隱含淨收入曲線為生產量的線性函數。 

2.  

重寫邊際期望罰金曲線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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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sj sjF q F q F F               (A-2) 

2.1  

(A-2)式對申報量( i
rjq )微分： 

/ [ 2 ] 0rjq F F F             

由於 2 0F F F        （參考 Harford（1987 設定）），因此，上式為

負。 

2.2  

本文假設查核機率與罰金是匿報量的二次函數，因此， 0F    。

則（A-2）式對申報量（ i
rjq ） 二次微分，可獲得： 

2 2/ ( ) 3[ ] 0rjq F F           

依據本文假設， 0   ， 0F   ，表示邊際期望罰金曲線為申報量的凸函

數。 

3.  

透過前述證明，淨收入曲線與邊際期望罰金曲線均為負斜率，且淨收

入曲線為線性函數；邊際期望罰金為凸函數。因此，存在四種情況，分述

如下： 

 

在此情況下，如果政府徵收費費率訂為 ˆ
jt ，則將出現申報量大於生產

量( ˆ ˆrj jq q )，亦即匿報量為負( ˆ 0sjq  )（違反(2)式的限制條件）的不合理

現象，如附圖 1 所示。易言之，此情況將不存在均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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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 

1  

 

在此情況下，如果政府徵收費費率訂為 ˆ
jt ，則將出現申報量大於生產

量( ˆ ˆrj jq q )，亦即匿報量為負( ˆ 0sjq  )（違反(2)式的限制條件）的不合理

現象，附圖 2 所示。易言之，此情況將不存在均衡解。 

 
資料來源：本研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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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況下，如果政府訂定最適徵收費費率 ˆrjq ，將出現申報量等於生

產量  ( ˆ ˆrj jq q )，亦即匿報量零  ( ˆ 0sjq  ) 的現象，如附圖 3 所示。然而，如

果政府訂定徵收費費率 ˆ
j jt t ，則將出現申報量大於生產量  ( ˆ ˆrj jq q )，亦

即匿報量負  ( ˆ 0sjq  ) 的不合理現象，如附圖 3 所示。易言之，此情況將是

不穩定的均衡解。 

 
資料來源：本研究。 

3  

jrj qq ˆˆ   

為滿足 (2) 式之 ˆ ˆrj jq q 條 件，將限 制邊際期 望罰曲線 的定義 域

（domain），如下圖所示，亦即邊際期望罰曲線與淨收入曲線相交於 a

點。在此情況下，如果政府訂定最適徵收費費率 jt，亦即 jt    ，則申

報量等於生產量  ( ˆ ˆrj jq q )，亦即匿報量零  ( ˆ 0sjq  ) 的現象，如附圖 4 之 a

點所示。然而，如果政府訂定徵收費費率 ˆ
j jt t ，則將出現申報量小於生

產量  ( ˆ ˆrj jq q )，亦即匿報量負  ( ˆ 0sjq  ) 的合理現象，如附圖 4 所示。 



104 12 21 1-2                                 144

綜合上述，可知， jt即為責任業者誠實申報的「保留徵收費費率」

（reservation impose fee），亦即責任業者誠實申報的最高徵收費費率，抑

或不誠實申報的最低費率。如果政府訂定的徵收費費率高於 jt，將產生匿

報現象，且費率愈高，則匿報量愈大。反之，政府訂定的徵收費費率不必

低於 jt，因為，責任業者將誠實申報。 

 
資料來源：本研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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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寫淨成本曲線方程式如下： 

lll
k

ll
k
l

k
l rcrqc   /   (B-1) 

1.1  

(B-1) 式對處理量  ( k
lq ) 微分： 

/ 0rl lq c    （因為邊際成本遞增， 0c  ），可以獲得淨收入曲線

為正斜率。 

1.2   

為簡化分析，假設成本函數為二次式， 0c  ，隱含邊際成本固定。

因此，上式對處理量   ( k
lq ) 二次微分： 

2 2/ 0lq c      

上述隱含淨收入曲線為處理量的線性函數。 

2.  

重寫邊際期望罰金曲線方程式如下： 

HHqHqH k
sl

k
sl     (B-2) 

2.1  

(B-2)式對處理量 ( k
rlq ) 微分： 

/ [ 2 ] 0rlq H H H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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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2 0H H H        （參考 Harford（1987）之設定），因此，上式

為負。 

2.2  

為簡化分析，本文令 0H   。則  (B-2) 式對申報量  ( k
rlq ) 二次微

分，可獲得： 

0][3)(/ 22  HHqrl   

依據本文假設， 0  ， 0H   ，表示邊際期望罰金曲線為申報量的凸函

數。 

3.  

由於分析內容與責任業者雷同，故不再贅述，僅呈現最終的穩定均衡

情況，如附圖 5 所示。為滿足  (8) 式之 ˆ ˆrl lq q 條件，將限制邊際期望罰曲

線的定義域（domain），如附圖 5 所示，亦即邊際期望罰曲線與淨成本曲

線相交於 a 點。在此情況下，如果政府訂定最適補貼率  ( ls )，亦即

s    ，則申報量等於生產量  ( ˆ ˆrl lq q )，亦即匿報量零  ( ˆ 0slq  ) 的現

象，如附圖 5 之 a 點所示。然而，如果政府訂定補貼率
 sŝ ，則將出現

申報量小於生產量  ( ˆ ˆrl lq q )，亦即匿報量負  ( ˆ 0slq  ) 的合理現象，如下圖

所示。 

綜合上述，可知， ls 即為處理業者誠實申報的「保留補貼率」

（reservation subsidy rate），亦即處理業者誠實申報的最低補貼率，抑或不

誠實申報的最低補貼率。如果政府訂定的徵收費費率低於 ls，將產生匿報

現象，且補貼率愈低，則匿報量愈大。易言之，政府訂定的補貼率不必高

於 ls，因為，處理業者將誠實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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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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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變數（取對數） 
統計檢定 

水準值 一階差分 
回收處理申報量（ k

rlq ） -16.0732401 -13.3858703 

認證稽核支出（ 2G ） -3.9442402 -8.0996823 

補貼費率（ s） -2.268702 -4.3437912 

營業申報量（ i
rjq ） -1.558187 -5.2454663 

監督查核支出（ 1G ） 0.0090003 -4.9269653 

徵收費率（ t ） -1.579595 -3.6140491 

資料來源：本研究。 
註 1：10%顯著（或 90%可信賴）。 
註 2：5%顯著（或 95%可信賴）。 
註 3：1%顯著（或 99%可信賴）。 

3-2  
i
rjq

 
 

k
rlq  

共整合個數檢定 
虛無假設 拒絕  (r) 特性根數量 Trace Statistic Max Eigen 

k
rlq  

0 個  r = 0 r =1 56.442951 33.89939 
至少 1 個  r ≤1 r =2 22.543571 15.48164 
至少 2 個  r ≤2 r =3 7.061931 7.06193 

i
rjq  

0 個  r = 0 r =1 57.279191 32.22408 
至少 1 個  r ≤1 r =2 25.055111 20.69033 
至少 2 個  r ≤2 r =3 4.364781 4.36478 

資料來源：本研究。 
註 1：10% 顯著（或 90%可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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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valuate “Genuine” Truthful Conditions 
and Audit Effort Plausibility Assessment: 

A Case of Solid Waste Management 
System in Taiwan 

Chien-Ming Lee*, More Wu**, Ever Romel Rosalez*** 

How to increase truthful self-reporting is a concern of the solid waste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l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genuine reporting conditions to modify the truthful self-reporting conclusion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  The traditional result of the equivalence between 
expected penalty and compliance cost is only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a 
genuine reporting condition.  This study has created a normative theoretical 
model and derived a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genuine reporting condition.  
In addition, this model has been empirically testified by fifteen years (1998-
2012) data.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pport not only the results of 
comparative statics but also the reasonability of the inspection efforts policy 
in Taiwan. 

Keywords: Solid Waste Management, Self-reporting, Truthful 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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